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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88248          证券简称：南网科技        公告编号： 2024-011 
 

 

南方电网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部分董监高及管理人员自愿增持公司股份计划 

实施完成暨增持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南方电网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3年10月27日

披露了《关于部分董监高及管理人员自愿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3-034)，计划增持总金额不低于人民币44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880万元

（含）。截至2024年4月30日，公司部分董监高及管理人员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

统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增持公司股份232,783股，累计增持金额为5,320,066.91元

，已超过本次计划增持下限，未超本次计划增持上限。 

 

2023年10月27日，公司披露了《关于部分董监高及管理人员自愿增持公司股

份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34），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和对公司长

期投资价值的认可，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管理人员计划自2023

年11月1日至2024年4月30日期间，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集中竞价方式自愿增

持公司股份。 

截至2024年4月30日，公司部分董监高及管理人员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集

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增持公司股份232,783股，累计增持金额为5,320,066.91元，具

体如下： 

一、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1、增持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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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董监高人员：董事长吴亦竹，董事、总经理姜海龙，副总经理廖宏楷、

张超树、林国营、李爱民，董事会秘书赵子艺，上一届职工监事田丰、郭斌。 

公司管理人员：纪委书记何胜伟，总工程师高新华，总经济师李书杰，四级

职员高星，首席技术专家刘石。 

2、增持主体持有公司股份的数量、持股比例：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前，增持主

体均未持有公司股份。 

3、增持主体在本次增持计划公告前12个月内未披露过增持计划。 

 

二、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1、增持股份的目的：增持主体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和对公司长期投资

价值的认可。 

2、增持股份的种类：公司A股股份。 

3、增持股份的方式：集中竞价交易。 

4、增持股份的金额： 

姓名 职务 
购买金额下限 

（万元人民币） 

购买金额上限 

（万元人民币） 

吴亦竹 董事长 50 100 

姜海龙 董事、总经理 50 100 

刘  石 首席技术专家 50 100 

廖宏楷 副总经理 30 60 

何胜伟 纪委书记 30 60 

张超树 副总经理 30 60 

林国营 副总经理 30 60 

李爱民 副总经理 30 60 

高  星 四级职员 30 60 

赵子艺 董事会秘书 30 60 

高新华 总工程师 20 40 

李书杰 总经济师 20 40 

田  丰 
办公室（党委办公室）

主任，时任监事 
20 40 

郭  斌 
监督审计部（纪委办公

室）主任，时任监事 
20 40 

合计 — 440 880 

5、增持股份的价格：本次增持不设价格区间，根据公司股票近期价格波动情

况及资本市场整体趋势实施增持计划。 

6、实施期限：2023年11月1日至2024年4月30日。实施期间，公司及增持主体

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和上海证券交易所限制买卖公司股票的规定；实施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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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公司股票因筹划重大事项连续停牌10个交易日以上的，增持计划在股票复牌后

顺延实施。 

7、资金安排：增持主体自有资金。 

 

   三、增持计划的完成情况 

姓名 职务 已增持股份（股） 
占公司总股份的

比例（%） 

金额（人民币/元

） 

吴亦竹 董事长 28,000 0.0050 653,997.16 

姜海龙 董事、总经理 33,127 0.0059 711,511.65 

刘  石 首席技术专家 25,000 0.0044 523,050.00 

廖宏楷 副总经理 14,081 0.0025 308,235.58 

何胜伟 纪委书记 13,700 0.0024 308,679.31 

张超树 副总经理 14,116 0.0025 400,047.44 

林国营 副总经理 15,000 0.0027 305,515.00 

李爱民 副总经理 13,350 0.0024 303,360.00 

高  星 四级职员 14,000 0.0025 309,800.00 

赵子艺 董事会秘书 15,500 0.0027 349,245.00 

高新华 总工程师 20,000 0.0035 512,090.00 

李书杰 总经济师 10,000 0.0018 221,200.00 

田  丰 

办公室（党委办

公室）主任，上

一届监事 

7,909 0.0014 209,825.77 

郭  斌 

监督审计部（纪

委办公室）主任

，上一届监事 

9,000 0.0016 203,510.00 

合计 — 232,783 0.0412 5,320,066.91 

 

注：（1）表中增持金额数据保留两位小数，为四舍五入数据；“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四舍五入保留四位小数后的结果。 

（2）田丰、郭斌是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的职工监事，因公司已于2023年11月23日完成

第二届监事会换届选举，田丰、郭斌已于2023年11月23日离任公司监事，具体情况详见

公司于2023年11月2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董事会、

监事会换届完成并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和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43)。 

（3）首席技术专家刘石未开通科创板交易权限，系通过其配偶樊晓茹女士的证券账

户买入。 

（4）基于对公司长期价值的持续看好，总工程师高新华实际增持金额超过本人承诺

上限112,090.00元。 

 

四、其他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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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次增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股份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不会导

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

响。 

（二）增持主体在实施增持公司股份计划过程中，严格遵守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等关于上市公司权益变动及股票买卖的有关法律法规

，在增持计划实施期限内完成本次增持计划，未进行内幕交易，未在窗口期买卖

公司股份。 

（三）本次增持计划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

则等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南方电网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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